
广西财经学院“校园跑”活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指示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积极响应《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关于深入开展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教室、走

向操场”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精神，做好我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结合学校实际情

况，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一）实施对象

修读《体育》必修课程的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本科大一、

大二的学生及专升本学生，不包括独立成班或者跟班重新

修读《体育》必修课程的学生。

（二）实施时间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第1周至第15周

（三）活动方式

使用“体适能”APP（使用说明如附件1-1所示）作为

考勤、计量工具，对学生参加“校园跑”活动进行量化考



核。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和场地进行跑步，跑步情况上传到

APP管理后台并记录成绩。

（四）活动要求

“校园跑”是学生《体育》必修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跑”成绩占《体育》必修课程“最终成绩”的20%。

（五）活动区域

明秀校区田径场和相思湖校区田径场。

（六）活动时间

每天6:00-22:00，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学生自行选择

跑步时间。

二、评定标准

（一）单次评定标准

单次跑步最低完成1公里，若低于1公里，则系统不

记录成绩；单次跑步最多记录5公里，若超过5公里，系统

仅记录5公里。

（二）配速要求

速度应控制在3分钟/公里≤单次时间/单次有效里程

≤10分钟/公里。每次跑步，超过最低里程要求且配速达标，

记为有效成绩一次；低于最低里程要求或配速不达标，记

为无效成绩。假设跑步2.6公里，用时5分钟，5/2.6=1.92

（分钟/公里），该配速不达标，此成绩无效；用时27分钟，



27/2.6=10.38（分钟/公里），该配速不达标，因此记为无

效成绩。

（三）学期评定标准

女生成绩=该学期参加“校园跑”累计公里数×1分/公

里

男生成绩=（该学期参加“校园跑”累计公里数-10公

里）×1分/公里

如果换算出来的成绩超过100分时，记为100分；如

果换算出来的成绩低于0分时，记为0分。

三、规定说明

1涵养诚信向上跑步文化。跑步过程不得使用任何代步

工具或冒名顶替代跑。学校将加强巡查监督，对违规学生

将建立违规信息记录。课外体育锻炼过程中发现使用任何

代步工具、冒名顶替、网络购买代码等各种违规行为的，

将严肃处理。首次违规者“校园跑”的公里数扣除 40公里

并通报给《体育》课任课教师；再次违规者本学期“校园

跑”的公里数清零，同时通报至所在学院。

2.系统采用时间综合验证。每次跑步速度快于3分

钟/公里的，有借助交通工具的可能性；慢于10分钟/公里

的，有慢走的可能性。跑步速度太快或太慢，不符合配速

要求的，均会被系统记为无效成绩。



3.系统采用步数综合验证。合格“步幅 ”区间为0.6

米—2.3米，高于或低于该区间，均会被系统记为无效成绩。

4.系统采用人脸综合验证。跑步开始时，系统会要求

人脸识别 1次。跑步过程中，系统会随机要求人脸识别 1次。

当系统发出人脸识别要求后，超过1分钟未识别者或者超过

200米未识别者，均会被系统记为无效成绩。

四、特殊情况处理

以下情况，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申请表如附件1-2

所示，线上线下均可申请。线上申请路径为：学校主页—

智慧校园—综合办事大厅—“校园跑”免跑或其他情况申

请），经相关人员同意，并经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核准后，

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换算或调整：

1.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竞赛。代表学校参加厅

级及以上体育竞赛的运动员，由学生提出申请，经教练员

同意，可将在《体育》必修课开课期间参加培训及参赛运

动量换算为“校园跑”里程数。换算公式为：培训及参赛

期间折算的里程数=培训及参赛的累计天数×3公里/天。换

算申请须书面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鼓励学生锤炼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对残疾、伤病

和不适宜参加“校园跑”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于执行和降

低要求执行该方案。申请免于执行“校园跑”方案的学生，

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免测办法执行。对于



申请免跑的学生，“校园跑”成绩记为50分。申请“校园

跑”免跑在1-12周内进行，13周开始“校园跑”免跑申请

将不予通过。校园跑对于申请降低标准执行计划的学生，

由任课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身体状况，为每位学生单独制

订考核标准，鼓励“能跑尽跑”。有其他特殊情况者，可

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身体状况，为其单独制定体育锻炼计

划及考核标准。

3.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于学生申请的其

他特殊情况，经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研判审核认定后，可

进行换算或调整。

五、信息查询及反馈

1.所有“校园跑”里程数以 APP系统提供的数据为准。

2.学生可通过手机 APP及时查询自己“校园跑”相关

的信息，如对成绩记录存在疑问，可以进行在线申述。

3.“体适能”APP密码忘记、错误导致登录不上，可重

置密码，若无法重置密码，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1）找

回密码；（2）申述找回密码；（3）填写学号；（4）重新

申述；（5）填写个人资料，发起申述；（6）等待审核

（审核时间不固定，一般会在每天22：00左右批量处理）；

（7）审核完成，重设密码（初始密码为：cjxy123456）；

（8）强制修改密码。



4.如果存在其他问题需要解答与反馈，可以由体育委

员收集班级信息后，在 QQ咨询群进行咨询（QQ号码：

874469841、937740863）。特别强调，所有申请加入QQ群

的同学，需要完整注明“学号+班级+姓名”，否则，不予

通过。

六、相关人员及部门职责

（一）任课教师职责

1.任课教师应对学生参与“校园跑”的情况进行指导。

指导学生合理有序、科学安排跑步计划和跑步时间，指导

学生做好跑前的热身运动和跑后的放松运动。

2.任课教师应充分考虑每个同学身体异质性，对申请

降低标准执行的同学，应根据该同学实际情况，单独制订

考核标准。

3.任课教师应对所有学生的身体状况进行保密。

（二）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职责

1.每学期中，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对“校园跑”实施

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对“校园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分析、研判。

2.每学期末，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研判，对该学期“校园跑”的“评定标准”进行再判断，

如果因其他原因确实需要进行调整，经体育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后可对该学期评定标准予以调整。



七、安全注意事项

1.参加跑步学生应身体健康，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课程安排和天气情况，合理有序、科学安排跑步计划和具

体跑步时间。

2.跑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穿合适的运动服、

运动鞋，充足的睡眠、合理的营养等，做好跑前热身运动

和跑后的放松运动。

3.跑步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应立即终止跑步活动，

适度自我调整状态，并尽快到校医务室就诊。

4.跑步路线选择应在校内规定的区域内进行，遵守校

内有关交通安全规定，注意校园内来往车辆和人流情况，

确保自身运动安全。

5.如出现极其恶劣天气状况或其他情况，由体育经济

与管理学院代表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中止或减免“校园

跑”任务。

附件：1-1.“体适能”App使用说明

1-2.广西财经学院“校园跑”免跑或其他情况

申请表

广西财经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5年 3月 3日


